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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行政輔導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 1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 地點：金門縣政府多媒體簡報室 

參、 主席：林政務委員萬億                        紀錄：林奕汝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中央政府簡報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略  

柒、 地方政府簡報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執行內容：略 

捌、 綜合座談： 
案

號 
提案主旨 內容 結論 

1 

建請中央調整本縣財力

分級補助標準 

金門縣政府李副縣長增

財 

1.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各

類專業人增聘至 7 千

餘名，經費擴增至 407

億元，本府配合中央

政策推動，以落實政

策目標；惟金門酒廠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近

年收入大幅縮減，尚

難持續挹注，以致本

縣財政惡化嚴重。 

2. 本縣應屬離島、偏鄉

地區，惟依各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財力分

級補助標準與六都齊

平，實欠公平。 

3. 建請中央應參酌澎湖

縣及連江縣補助 90%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有關調升金門縣政府

財力分級補助標準級

距，事涉中央財政單

位，將再與行政院主計

總處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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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案主旨 內容 結論 

之比率，酌予提高本

縣補助比率至 80%，以

利本縣推動相關工

作。 

2. 

建請中央補助款項增加

專業及離島加給 

金門縣政府李副縣長增

財 

1. 本縣已提高社工師證

照專業加給至 8千元，

惟尚難支應租屋、交

通等費用，故本縣社

工人力仍流動率高且

實難聘任，爰請中央

編列離島加給預算，

以利人員留任及聘

用。 

2. 另社安網第二期計畫

雖已規劃增聘兼職助

理，減少社工人員行

政事務，惟聘用該人

力仍需編列經費支

應。 

3. 綜上，相關加給編列

及人力聘用皆須經費

皆需充足經費，惟本

縣近年財政惡化，尚

難持續支應，爰建請

中央編列相關預算挹

注經費，俾利專業人

員聘用與久任，提升

社安網服務成效。  

4. 本縣社會人口組成趨

向多元，原住民族及

新住民人口比率增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

社工司黃專門委員淑惠 

1. 有關專業人力離島加

給，本部已於 107 年

函示，略以，「聘用人

員聘用條例」所聘用

之社工人員，得依「公

務人員加給辦法」編

列離島加給，爰金門

縣政府得以自有財源

編列相關經費支應。 

2. 為提升社工專業久任

及鼓勵返鄉服務，社

安網第二期計畫已增

設資深人員職位，並

提高薪資天花板；另

建議金門縣政府得運

用離島基金辦理租屋

補助、宿舍修繕，以利

人才留任；倘仍有困

難，亦得申請公益彩

全回饋經-社會福利

公營造物計畫辦理。 

3. 另建議金門縣政府得

依社安網第二期計畫

聘用金門大學四年級

社工相關科系學生擔

任兼職助理，以利是

類人力提早進入職

場，了解社安網計畫

工作內容。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有關離島、偏鄉地區加

給，納入中央平臺會議

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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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案主旨 內容 結論 

高，且本縣就業機會

除金門酒廠外，僅縣

府內提供短期就業機

會，實非長久之計，爰

請中央應實際了解現

況，協助解決社會問

題。 

金門縣政府衛生局李副

局長金治 

有關專業人力離島加

給，建請參酌衛生福利

部長期照顧司針對於離

島、偏鄉地區提供長期

照顧服務之專業人員，

提供離島加給、交通及

獎勵津貼等項目。 

3 

離島招聘不易，建請修

正績效考核指標或放寬

認定 

金門縣政府李副縣長增

財 

1. 有關績效考核指標-

專業人員進用率未達

85%，調降中央補助比

率 10%，對於離島縣市

實欠公平，請中央再

行斟酌。 

2. 專業人力久居久任對

於個案服務相當重

要，建請中央從實質

薪資、離島加給、獎勵

等面向鼓勵專業人力

久任，方能落實國家

政策。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

健康司陳簡任技正少卿 

有關績效考核指標-專

業人員進用率，考量人

力進用為社安網計畫相

當重要之前置工作，各

項業務推展皆需充足人

力協助，爰尚難調整；另

有關貴府建議經多次招

聘未果，得否於績效面

呈現，獲得部分考評分

數，本部將再行研議。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1. 有關金門縣衛生局

提議，請衛生福利

部心理及口腔健康

司納入研議；另請

因地制宜建立調整

專業人力配額機

制。 

2. 請中央單位辦理績

效考核時，應充分

了解各地方政府困

境，並做為考評依

據。 



4 
 

案

號 
提案主旨 內容 結論 

金門縣政府衛生局李副

局長金治 

1. 有關績效考核指標-

專業人員進用率未達

85%，調降中央補助比

率 10%，建請中央再

酌；另本縣建議，倘當

公開徵聘未果一定次

數以上時，能將該招

聘結果作為地方政府

盡力招聘，惟受限外

在環境(交通、住宿、

生活費用等)問題，以

至於無法招聘人力，

酌予考評分數調整放

寬認定。 

2. 本縣長期與金門大學

合作，惟該校 9 成學

生均來自臺灣，於本

縣就業取得服務年資

後即返臺，使本縣缺

乏資深人力；另該校

並未設立心理諮商

師、臨床心理師及職

能治療師等相關科

系，是類人力聘用建

請中央予以協助。 

4 少輔會人力困境 

金門縣政府警察局吳輔

導員秀琪 

1. 本縣於社安網第二期

計畫申請 2 名人力，

惟縣府規劃將由原少

輔會 2 名人力轉任，

致尚難因應少事法新

內政部警政署林研究員

標油 

1. 有關將原編制人員轉

任社安網進用，係地

方政府用人權限，惟

似與社安網計畫「擴

增地方政府各類專業

人力，布建社區各項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1. 有關社安網第二期

計畫少年輔導人力

聘用資格請依少事

法新制規定辦理；金

門縣政府得依實際

需求調整少輔會各

類專業人力比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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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案主旨 內容 結論 

制行政輔導先行業務

量。 

2. 少輔會專業人力進用

與培育困難，惟社安

網第二期計畫明定少

輔會人力為社工專

業，致本縣資深心理

輔導專業人力因不符

資格而需解聘，恐造

成人才流失。 

金門縣政府李副縣長增

財 

1. 請將此議題於會議記

錄敘明，以供本縣財

政單位做為參酌預算

之參據。 

2. 請本縣財政單位了解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原

意，係為強化各類服

務及於原有編制擴增

各類專業人力，非因

中央擴編預算，而地

方裁撤現有員額。 

服務資源，透過跨網

絡間的合作機制，以

確保個案服務銜接與

分工」之原意不符，先

予敘明。 

2. 少事法行政先行新制

將於 112年 7月施行，

為使少輔會能有正式

穩定之獨立人員編置

及預算，請金門縣宜

審慎考量評估進用人

員原則。 

僅有社工專業人力。 

2.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

係為強化服務量能、

擴增各類專業人力，

提高中央挹注經費，

非金門縣政府財政

單位認知取代或裁

撤現有人力，請金門

縣政府落實辦理。 

3. 原編制人力轉任社

安網第二期計畫之

薪資與年資，請金門

縣政府財政單位審

酌辦理，以利專業人

力久任。 

5 身障兒少保護個案緊急

安置機構及資源不足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董處

長燊 

本縣大同之家提供一般

兒少安置服務，尚難提

供身心障礙兒少安置服

務，且因離島資源欠缺，

難以自行設立相關機

構，爰建請中央協助媒

合可提供是類個案安置

服務之單位。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張副署長美美 

有關身心障礙嬰幼兒照

顧安置處所，依兒童權

利公約之規定，應提供

替代性照顧，並降低兒

少於機構安置比率，爰

請金門縣政府得參酌縣

市透過訓練保母為特殊

個案照顧者辦理，並提

高服務困難個案補助金

額。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金門縣是類個案較少，

尚難自行設立機構提

供服務，爰請衛生福利

部建立跨轄安置機制，

協助個案轉介，共享服

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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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案主旨 內容 結論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郭副司長彩榕 

有關兒虐個案具身心障

礙或特殊照顧議題，因

其特殊性較一般兒少難

照顧，爰建請金門縣政

府透過替代性照顧協助

是類個案照顧議題；倘

仍需以機構安置提供照

顧服務，得參酌高雄市

飛象家園，於縣內建置

綜合型照顧機構，提供

是類個案照顧服務，並

發展多元化家庭服務。 

6 社區納入性別暴力防治

建議考量總社區數調整

補助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李科

長品萱 

1. 本縣性別暴力社區初

級預防計畫係透過主

要社區及協力社區共

同培力及提供服務，

且協力社區逐年增加

幾近飽和，先予敘明。 

2. 本案癥結為 109 年 3

個社區核予補助 100

萬元，110年擴增為 4

個社區，反而降低補

助金額，爰建請中央

應提高補助金額，鼓

勵社區參與，以利社

區防暴業務推展。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董處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郭副司長彩榕 

1. 有關性別暴力社區初

級預防計畫，金門縣

政府 108-110 年共 5

個社區參與，惟各年

度參與之社區重複性

較高，爰請金門縣政

府持續培力更多社區

共同參與，期逐步擴

大涵蓋率，以增強暴

力防治工作量能；另

本部 111 年補助金門

縣政府推動此計畫 80

萬元，期許金門縣更

多社區與人力投入。 

2.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

「兒少家庭促進追蹤

訪視關懷服務方案」

工作，係針對低風險

未達脆弱家庭獲保護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

億 

有關性別暴力社區初

級預防計畫，請金門縣

政府建立跨年度實施

計畫，並將社區發展協

會分級分類，輪流參與

中央計畫補助，期擴大

整體服務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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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案主旨 內容 結論 

長燊 

本縣性別暴力社區初級

預防計畫係結合社區旗

艦計畫，於五個鄉鎮發

展旗艦社區領航，協助

培力周邊社區共同推展

社區防暴業務，且社區

參與數逐年提升，爰建

請中央依社區數量酌予

調整補助金額。 

性議題之案件，透過

訓練半專業人力(如

社區防暴人力)提供

家庭服務，以提升服

務量能。 

 

7 前瞻補助計畫為各鄉鎮

資源分配均勻，建請中

央增加經費挹注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李科

長品萱 

金門縣有 5個區行政區，

目前僅金城鎮及金湖鎮

設立社會福利館，故本

縣預計於餘 3 處行政區

域規劃建置綜合型社會

福利館(含托育資源、輔

具據點、關懷據點、身障

/老人日托等)，提供各

類服務，所需經費計約

新臺幣 6.6 億餘元，懇

請中央協助支持相關經

費挹注，俾利本縣社會

福利資源妥適分配。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杜組長慈容 

1. 有關以前瞻補助計畫

興建綜合社會福利

館，係為連續型計畫，

1 縣市以補助 1 處為

原則，經費額度皆已

分配完竣。 

2. 前瞻計畫-建構 0-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

計畫預計將 111 年 6

月徵件，屆時請金門

縣政府依需求提出計

畫。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

億 

因前瞻計畫-綜合社福

館預算已分配完竣，爰

請金門縣政府盤點各

鄉鎮服務需求，建置綜

合型場館，共享相關服

務資源，並爭取中央現

有經費(如少子女化、

長期照顧政策)；倘需

跨局處協調事項，請府

一層長官協助。 

玖、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輔導建議  

一、 建立社區精神衛生及教育單位即早介入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積極布建社區心理衛生資源、建置司法精神醫療醫院

與病房及出監轉銜機制，以協助精神病人復歸社區，請金門縣政府配合建置

相關資源並落實出監轉銜機制；另依美國統計重大暴力案件僅 3.5%與精神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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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有關，請金門縣政府協助強化民眾認知，避免汙名化；另請金門縣政府各

局處通力合作協助衛生局於前端解決精神疾病、物質(酒、毒)濫用及情緒障

礙等議題。 

根據相關統計指出，酒精使用障礙、物質濫用、情緒障礙、思覺失調症

等議題早發於就學階段，爰請金門縣教育單位及早介入，結合專業資源提供

協助，以預防或減緩病情惡化。 

二、 因應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  

有關兒少偏差行為，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後，12 歲以下兒童由教育、

社政及衛政單位主責；而 12-18歲曝顯少年由內政部少輔會主責，請少輔會

積極於前端預防介入，亦請相關社政、衛政與教育單位相互合作，強化跨局

處協調及合作機制，倘涉及少年觸法議題，請地方法院予以協助。 

三、 脆弱或危機家庭議題 

查高風險通報案件統計資料，其中 32.8%為經濟困難或失業、35%為婚姻

關係衝突與家庭支持系統薄弱、13.3%物質濫用與精神疾病，爰社安網第二

期計畫結合勞動部各地就業中心擴大協助就業不利人口群，協助家庭解決貧

窮及失業等議題，並結合教育處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家庭教育及支持服務，以

強化家庭功能；脆弱或危機家庭議題需勞政、教育、衛政與社政單位跨局處

協調及合作機制。  

四、 重大兒虐家暴議題  

綜整近年重大兒虐案統計，其中父母虐待致死有 14件、保母 14件，不

合格保母問題與保母專業知能須請地方政府善盡職責。 

有關繼親、單親、同居家庭涉及合併精神疾病及自殺議題，主要照顧者

多缺乏正向照顧經驗，具較高風險因子，爰請社會處社福中心提供脆弱家庭

服務需留意家庭類型；另教育處家庭教育中心應針對是類家庭提供家庭教育、

照顧養育課程，落實及早預防。 

近年來殺子自殺案計有 22案，總計 44人死亡，其中婚姻問題引發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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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10 案，經濟問題 7 案，是類案件環環相扣且涉及不同系統網絡，相關

局處教育處輔資中心、家庭教育中心注意兒少在校狀況、進行家庭教育功能、

社會局支持家庭、衛生局處理心理衛生、毒品及長照服務體系，即早介入可

能的風險因子避免憾事發生。 

重大家暴事件計 25 案，其中家庭關係、婚姻關係佔 1 半，倘社會處社

福中心及教育處發現是類問題未即早解決，則會衍生重大案件；另身障、長

照議題占有 4 案、毒品 3 案、精神疾病 2 案，為減少、杜絕重大(自殺、殺

人、家暴、兒虐等)致死案件，爰請各網絡服務即早介入、彼此間分工合作，

共創幸福安全城市。 

壹拾、 結論 

一、 感謝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帶領中央各部會來到地方政府溝通指導，倘

執行面仍有疑義再向中央團隊請教。 

二、 社安網計畫係以跨單位跨專業共同推動，請從源頭協助解決問題，提醒金

門縣政府各局處，勿將社會問題以行政機關權管業務做分類，缺乏通盤研

議，實難解決社會問題。 

壹拾壹、 散會(16:20) 


